[bookmark: _GoBack]东临溪镇创建全国“平安农机 ”示范县活动实施方案
为推进我县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和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强化农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长效机制，根据县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和中央、省、市、县有关安全生产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巩固发展“政府负责、行业主抓、部门协助、群众参与”的农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深入推进农机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加强农机监管执法、治理能力和安全基础建设，预防和减少农机事故，确保农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保障。
二、目标任务
以成功创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为目标，进一步完善镇村联动的农机安全监管机制，形成属地政府农机安全生产日常监管和县直行业检查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引导农业经营服务组织落实农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监管无死角。
进一步营造浓厚的农机安全生产氛围，设置农机安全宣传栏比例达到 100%，开展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阵地建设，农机驾驶操作人员安全意识和驾驶操作技能普遍提高，违法违规行为和安全隐患显著减少。
进一步推动农机监管力量向基层延伸下沉，积极推行农机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农机安全监理员设置比例达到 100%、村级农机安全协管员设置比例达到 100%、农机服务组织设置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比例达到 100%。
进一步提升农机监理水平，农机驾驶操作员参训率达到 80%以上，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上牌率达 87%、检验率达 87%以上，加快存量变型拖拉机淘汰清理，推广山区适宜的安全智能高效农机具，确保不发生较大农机事故。
三、实施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7月）
召开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创建工作动员大会，进行组织发动，制定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做好准备工作。
（二）组织实施阶段（8 月）
按照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条件，开展创建工作，收集完善资料，积极做好申报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工作。
（三）验收考核阶段（8-12 月）
营造“平安农机”示范县创建氛围，继续做好创建工作查缺补漏，准备接受上级检查验收。
四、主要措施
(一）成立组织，加强领导。成立以镇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各村为成员的创建活动领导组，进一步加强对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在全镇上下形成“政府负责、各村主抓、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创建工作机制。
（二）加大宣传，营造氛围。镇政府会同各村利用各类宣传渠道和舆论工具，创新方式、丰富内容，深入开展农机“安全宣传月”和安全领域“五进”等活动，宣传创建“平安农机”活动。继续做好“六个一”的宣传教育，即在每个村组织一次“平安农机”宣传教育活动，给每个农机手送一封创建“平安农机”倡议信，为广大农机手和群众放映一部“平安农机”教育警示片，向每个村送一套“平安农机”安全宣传挂图，给每个农机户送一本“平安农机”知识手册，在农机大村及中小学校上一次“平安农机”知识课。要通过宣传，切实增强广大农民群众和农村中小学生的安全意识，营造全社会关注农机安全生产的良好氛围。
（三）政府牵头，各村参与。镇村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明确各自责任，形成合力。创建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对各村的业务指导，做到信息共享，加大创建宣传力度，形成良性互动。
（四）狠抓落实，夯实基础。镇创建领导组要实时指导和督促各村“平安农机”示范县创建工作。镇村要充分发挥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控网络的积极作用，将农机安全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建立和完善农机安全管理工作的相关职责、制度，摸清辖区内农机安全生产的基本情况，做到农机安全生产工作底数清、情况明并建立好台账，切实抓好拖拉机驾驶员的日常安全教育、检查、隐患排查等工作。
附件：东临溪镇创建全国“平安农机 ”示范县工作小组名单
组  长：余志鹏  东临溪镇副镇长
副组长：范欣端  东临溪镇财政所所长
程新辉  东临溪镇为民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农机站干部及各村书记
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农机站，程新辉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方春华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统筹协调创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相关工作。

